
醫療院所通報 依實驗室抗藥結果自動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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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DRS系統

多重抗藥性結核病(MDR-TB)之通報流程

NIDRS系統

備註：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(LIMS)、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(TB系統)、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

完成MDR-TB通

報作業

藥物感受性試驗(藥敏)檢驗結

果為MDR-TB之情境

一、CDC分枝桿菌實驗室

(一)傳統藥敏HrRr

(二)Sanger sequencing

1.HrRr 

2.Hr+R爭議性突變

3.H無法判定(比對傳統

藥敏結果為Hr)+R爭議

性突變

4.H無法判定(比對傳統

藥敏結果為Hr)+Rr

(三)t-NGS

1.HrRr 

2.Hr+R爭議性突變

3.H無法判定(比對傳統

藥敏結果為Hr)+R爭議

性突變

4.H無法判定(比對傳統

藥敏結果為Hr)+Rr

二、指定實驗室(CDC委任執

行分子檢測)

分子藥敏HrRr

三、MDR-TB認可實驗室

傳統藥敏HrRr

備註:

HrRr為INH及RMP抗藥

Hr為INH抗藥

Rr為RMP抗藥

綜合研判檢體為HrRr(包含非同套痰檢體、跨院檢驗

資料整合及爭議性突變等檢驗結果)，並確認為管理

中TB個案且尚未通報MDR-TB，將相關資料(含送驗

醫療院所)傳送NIDRS系統

檢查是否管理中

TB個案

NIDRS系統進行自動通報作業

• 以送驗醫療院所作為通報單位，產出通報單完

成通報作業

• 電子郵件通知通報單位NIDRS系統使用者

醫療院所至NIDRS系

統，進行「MDR-TB

通報『補正』程序」

NIDRS系統傳送MDR-TB通報資訊至TB系統，針對同套檢體檢出INH及

RMP抗藥即逕判為MDR-TB確定個案，若非屬同套檢體檢出者或結核病雖

已通報但仍有診斷疑義者(含曾經接受完整治療且重開時無細菌學證據者)，

則另產生「MDR-TB待確認清單」，續依病例討論會結果確定診斷

• 登入NIDRS系統輸入通報單

• 紙本傳真報告單予地方政府衛生局(續由衛生局登入NIDRS系統輸入)

• 透過電子病歷(EMR)自動通報

經醫師診斷符合MDR-TB通報定義，由醫療院所人員進行MDR-TB通報

作業(未完成結核病(TB)通報者，須先通報TB始可繼續通報MDR-TB)

未完成補正程序者，

TB系統新增「實驗室

抗藥結果自動通報

MDR-TB補正清單」

將疾病分類研判結果回傳NIDRS系統

CDC分枝桿菌實驗室 MDR-TB認可實驗室 指定實驗室

藥敏檢驗結果為HrRr

其他實驗室

否

是

檢查是否管理中

MDR-TB個案
• 如本次以EMR通報，NIDRS系統自動執行

「MDR-TB通報『補正』程序」

• 如本次以登打方式通報，NIDRS系統跳出視窗

提醒該案為管理中個案，同時提醒進行該筆通

報單「MDR-TB通報『補正』程序」

否

是

提醒醫療院

所通報TB
檢查管理中

MDR-TB個

案通報單是

否須補正

NIDRS系統提醒已為管理中個案，毋須通報
否

是


